江苏捷程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职工债权的公示
江苏捷程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捷程”）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根据沈家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对江苏捷程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苏05破申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苏捷程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苏05破8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依法负责债权登记、审核工作。
经管理人调查，确认江苏捷程截至2023年1月9日，尚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以上统称职工债权）共计988,408.97元（详见附件：职工债权清单）。管理人现将职工债权金额予以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管理人现将职工债权金额予以公示。职工从公示之日起 15日内对本公示所附清单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将异议提交至管理人处，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 151 号苏州商务大厦 609 室 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王梦喆18915520591、杜孝成 13862062528。
特此公示。
江苏捷程机动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 年 1 月 9日

附件：职工债权清单（见下页）。


附件：职工债权清单
	编 号 
	姓 名
	债权金额

	1
	沈亚芳
	     27,398.48 

	2
	唐丽雅
	     42,604.92 

	3
	顾  倩
	     19,578.81 

	4
	赵  艳
	     16,580.88 

	5
	吴引华
	     18,963.84 

	6
	涂  莉
	     24,337.71 

	7
	王伟国
	     67,092.19 

	8
	张文华
	     67,932.81 

	9
	陈雪忠
	     65,950.50 

	10
	唐高华
	     69,024.45 

	11
	唐晨跃
	     59,538.71 

	12
	周天安
	     23,271.68 

	13
	顾志强
	      8,139.75 

	14
	陈永慧
	      7,275.20 

	15
	陈凤林
	     47,874.59 

	16
	鹿德金
	      3,802.03 

	17
	郭朝新
	     30,551.40 

	18
	王秋敏
	     16,888.03 

	19
	王建华
	     81,608.67 

	20
	吴淑娟
	     41,879.97 

	21
	孙志伟
	    152,419.08 

	22
	龚丽敏
	     95,695.27 

	　
	 合计 
	       988,408.97 








（截止日期：2023年1月9日；单位：人民币元）

